
虎頭山創新園區進駐合約 

甲 方：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因乙方進駐甲方空間並接受各項輔導，雙方特訂定本契約以資遵循。 

 

第一條   進駐 

(一) 乙方經審核同意，並與甲方簽訂「虎頭山創新園區進駐合約」(以下稱

本合約)後，始得使用「桃園市虎頭山創新園區」之進駐空間或共同使

用以上空間(以下稱本園區)。 

(二) 進駐空間：□   坪獨立辦公室１間 辦公室編號：     

(三) 進駐期間：民國112年 6 月 1 日至 民國112年  12  月  31  日。 

第二條   契約範圍 

契約範圍包含下列文件： 

(一) 本合約。 

(二) 虎頭山創新園區招募簡章。 

(三) 桃園市虎頭山創新園區管理要點。 

(四) 虎頭山創新園區入駐廠商管理守則。 

第三條   場地營運管理 

(一) 甲方為進駐空間之管理單位。 

(二) 乙方使用進駐空間，如有任何問題，應直接向甲方反應，並由甲方協

助處理。 

第四條   進駐費用、保證金與支付方式 

(一) 進駐期間一期至多為12個月，甲方得以視進駐情形，同意乙方申請再

展延一期（12個月），惟乙方應於到期前一個月提出申請，未於期限

內提出，視同放棄展延資格。 

(二) 乙方應自徵選結果公告通知日起的5個工作日內完成繳費及簽約進駐，

且於三周內正式進駐。逾期未進駐且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棄進



駐資格，且需由繳交之保證金扣抵50%之金額。  

(三) 乙方應支付甲方       元作為履約保證金，並以乙方法定代理人為連

帶保證人。 

(四) 乙方應於遷離時負回復原狀之責，若有損壞由乙方負責修復。於清點

無誤並確認後續無任何糾紛後，甲方應將保證金扣除乙方未付清之應

付款項後，無息歸還。 

(五) 乙方租借一期為12個月，一期租金共       元，分兩次繳納，乙方應

於簽署進駐合約之日起於約定期限內繳納前6個月進駐費用，期滿第5

個月繳納後6個月進駐費用，未依規定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場地之權

利。 

(六) 簽約後保證金及一期租金總共       元。 

(七) 獨立辦公室電費依照每月抄錶計費，並依實際使用度數收取分攤電費，

全年每度電費以一度5元加以計算，本園區將配合中央政策調整費用。 

(八) 開放辦公室電費每席100元/月，於租金繳款一併繳納，本園區將配合中

央政策調整費用。 

匯款帳戶： 

*銀行帳戶資料，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另行提供(繳款書)，請乙方收

到桃園市市庫收入繳款書(6聯單)再於臺灣銀行(任一個分行)繳款，如

以現金繳款請另索取繳費證明單(小白單)。 

第五條   承諾 

(一) 乙方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進駐簽約手續並繳交保證金，逾期視同棄權，

由備取依序遞補。 

(二) 進駐期間甲方會議空間，限乙方本人及公司、單位申請借用，不允許

轉借他人使用。 

(三) 乙方得使用甲方提供之公共空間，但應依據本園區管理規定辦理。乙

方應配合甲方門禁安全設施規定，乙方之營業秘密、未公開之技術文

件或相關機密資料，應自行妥善保管，甲方不負個別管理責任。 

(四) 乙方應定期提供進駐期間之營收、員工數、新產品開發數、相關業務

洽詢等資料，供甲方彙整進行計畫效益統計分析(資料不做其他用途使

用)。  



(五) 乙方應配合甲方所辦理之相關輔導措施、媒體廣宣與採訪、研習課程

及分享活動，並提供工作成果，作為交流分享與學習用途。 

(六)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進駐期滿或本合約終止時，乙方應將進駐空間

清空並回復原狀後，依簽約點交時之原狀返還甲方，甲方對乙方留置

於進駐空間之物品不負保管責任。如乙方逾期 3 日仍未清空進駐空間

時，甲方得逕行清理其留置物，並於逾期 14日後視同乙方已拋棄所有

權之意思表示，由甲方以廢棄物清理並沒收履約保證金，且產生之清

除費用，甲方得向乙方請求支付，乙方絕無異議。 

(七) 乙方應向其受僱人、代理人、使用人或其他經乙方事先告知甲方後而

甲方允許使用進駐空間之人，說明本合約第二條所列文件之相關權利

與義務。 

第六條   裝修及修繕 

(一) 進駐空間移交乙方使用後，乙方如欲增加中、大型電器設備、新增裝

修或額外水電需求，應事先取得甲方書面同意，並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如：施工費用、額外水電費等），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如欲進行室內裝修，應依建築、消防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乙方於進

駐期滿或本合約終止時，應移除所附著增加之設備、器具、裝修、佈

置等物，並將進駐空間回復至簽約點交時之原狀。 

(二) 進駐空間或其內部設施出現毀損故障，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甲方僅

就原有房屋之自然損壞及耗損負責維修及負擔費用。如因可歸責乙方

之事由致進駐空間、內部設施或公共設施發生毀損、滅失之情事，乙

方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乙方如經甲方催告後仍怠為履行修

繕或金錢賠償，甲方得代乙方履行相關義務並直接沒收履約保證金，

並得另向乙方請求所支出之一切費用。 

第七條   合理使用 

(一) 乙方對進駐空間、交付使用之物品設施及公共場所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並遵守相關警衛、門禁、消防安全等事宜之要求及管理。

乙方應維護進駐空間及其公共設施及所在建築物之環境清潔、衛生。 

(二) 乙方不得於進駐空間所在之建築物之公共區域堆置物品或有其他任何

妨害公共安全之行為。如有本項情形，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乙



方應自行雇工負責清除，逾期仍未改善者，視同廢棄物由甲方代為清

除，一切費用均由乙方繳納保證金負擔，不足部分由乙方支付，並由

乙方承擔一切相關法律責任，甲方並得逕行終止本合約。如不知前述

物品為何人堆積者，乙方同意清除費用按當時全區使用面積之比例分

攤。 

第八條   契約異動與終止 

(一) 乙方若有下列事項，甲方得提前終止契約。乙方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

日起 14日內遷離虎頭山創新園區並將場地回復原狀；逾期不處理者，

乙方所遺留之一切物品，甲方得以廢棄物處理並沒收履約保證金，乙

方並應負擔清除費用，乙方絕無異議。 

1. 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或從事違法行為，經調查屬實。  

2. 其他重大違反法令事項。 

3. 進駐期間曾發生有損害園區形象及尊嚴之情事。 

(二) 進駐期滿，不續約者，應於終止日的前 30日內提出離駐申請，並於甲

方及乙方同意離駐後的離駐日期內撤出、清空場地並回復原狀。 

(三) 除不可抗力之災變及意外事故外，乙方不得申請與甲方提前終止契約。 

第九條   其他約定 

(一) 甲乙任何一方若有違約情事或雙方發生爭議，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

決。如有因本契約所產生之爭議而涉訟者，雙方同意以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 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得視需要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第十條   連帶保證人 

(一) 乙方之法定代理人為連帶保證人，保證乙方確實履行本合約所載之一

切條款，如乙方不履行本合約之義務或乙方違反本合約規定致甲方受

有損害時，保證人應代為履行或負擔賠償責任，並同意拋棄民法第 745

條之先訴抗辯權。 

(二) 保證人在本合約有效期間內，非經甲方同意，不得中途退保，應俟乙

方依本合約規定所應盡之義務均履行完畢時，始得解除責任，假如甲



方認為須更換保證人，或保證人喪失其保證能力時，乙方應立即覓保

更換，在換保手續辦妥以前，仍由原保證人負完全責任。 

(三) 本合約及其附件如有修改，乙方保證人不得藉口對修改文件不知悉，

而拒絕擔負，乙方如有意見或異議，應於收到文件後五日內，即行提

出理由，否則作同意論。收到日期以送達簽收之日期為準，掛號信件

以回據日期為準。 

(四) 保證人同意因本合約保證責任有關之一切爭議，均以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之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合約生效日 

        本合約經雙方依法簽章後，自第一條所載進駐期間之始日起生效

至進駐期間之末日失效。乙方如需延駐或提早離駐，須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經甲方審核同意後，重新簽訂合約為之。 

第十二條    合約書份數 

         本契約一式正本兩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據。 

  



立契約書人 

                甲方：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表人：張誠 

                地址：330206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 2樓 

                統一編號：26645744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